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헣붭듳톧쯟쯏훙닃쫂컱맜샭냬램(쫔탐)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诉讼仲裁事务，维护学校利益，防范和化

解风险，根据《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、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依

法治校工作的意见》（党委发[2007]15号）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诉讼仲裁事务，是指学校或学校所属组织

以学校名义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生产经营、社会服务等工作中，

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发生的诉讼、仲裁等法律活动。

第三条 学校诉讼仲裁事务管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依法管理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维护学校利益；

（二）坚持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，各级组织依法参与法律事务，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四条 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是学校诉讼仲裁事务的归口管理

部门，负责办理、协调和监督学校诉讼仲裁工作。

具体诉讼与仲裁工作由事项单位自行负责。

第五条 学校，或校内组织以学校名义，就某事项意向提起诉

讼或申请仲裁的，必须事先由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作出法律评估。

未经法律评估的，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。

第六条 校内任何组织与个人收到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针对浙

江大学的应诉通知的，应当及时向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报告，由学

校法律事务办公室组织协调或派员参与。

第七条 发生诉讼或仲裁案件时，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应当提

供法律指导、推荐律师等工作，诉讼、仲裁费用由该事项单位负责

与承担。

第八条 学校各部门、单位在工作中，发现可能引发诉讼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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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可能使学校利益受到损害的重要情况和问题，必须及时向学校法

律事务办公室或相关部门报告。

学校法律事务办公室或相关部门在接到情况报告后，必须及时

向学校分管领导汇报，并对报告的单位、部门作出答复。

第九条 学校下属的法人及由学校控股、持股的企业法人发生

诉讼、仲裁的，由该组织自行处理，需要时可请求学校法律事务办

公室提供帮助和指导。

第十条 各单位、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诉讼仲裁中，有瞒案不

报、消极推诿等行为，造成学校损失的，视不同情节，对主管人员

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相应处分，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5月 1日起试行，由浙江大学法律

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